塔勒德镇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报告

[bookmark: _GoBack]新源县塔勒德镇人民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2025年工作部署，紧扣《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收官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现将本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强化政治引领。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入学习贯彻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室2025年第一次会议精神，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细化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将法治建设纳入党委、政府年度工作计划和重点工作台账，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稳定等中心工作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同步监督、同步考核，全年将法治建设履职情况纳入党政主要负责人年终述职，确保法治工作方向不偏、力度不减。
二是深化理论学习。依托自治区“法治讲堂·逢九必讲”活动，建立常态化学习机制，组织班子成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法治思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及依法治州、依法治县相关文件精神，全年开展专题学习8场次、现场研讨交流16人次；严格落实“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组织班子成员面向分管站所、村队开展普法授课14场次，开展以案释法、警示教育活动12场次，切实提升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能力。
三是建强法治队伍。持续推进“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在2024年58名的基础上，优化队伍结构，开展专题培训4场次，提升基层法治骨干专业能力；深化党委法律顾问制度，聘请3名专业律师组建法律顾问团，实现党委、政府、村级组织法律顾问全覆盖，全年审核文件、重大合同220件，出具法律修改意见23次，有效防范决策法律风险。加强党内规范性文件管理，完成规范性文件清理，确保行政行为和党内事务管理合法合规，全年无行政复议撤销、行政诉讼败诉情况。
四是充分发挥法治作用。投入18万元，打造“一站式”多元化矛盾调处化解中心，累计受理办结信访案件13件，调处矛盾纠纷748件，办结率达99%，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水平显著提升，面向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全年累计开展法治宣传活动30余场，发放宣传资料1200余份，受教育群众达1万余人次，法治氛围愈加浓厚。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深化理论武装，提升法治素养。持续依托自治区“法治讲堂·逢九必讲”活动，健全常态化学习机制，持续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法治思想和上级法治建设相关文件精神，确保领导干部及时把握法治建设最新方向；严格落实领导班子定期学法制度，每年至少举办2次法治专题讲座，聚焦农牧区法治工作重点、难点，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切实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全年至少组织2次法治建设工作研讨，全面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高效开展。
二是强化法治实践，深化法治思维运用。进一步用好“一庭两所”资源，持续打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示范点，统筹法律资源，为干部提供精准有效的法律指导，提升干部依法处理信访事项、化解复杂矛盾的能力；全面深化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在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提升服务质量，联合司法调解员、“法律明白人”等多方力量，实行机制共建、服务共享、责任共担，切实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坚决杜绝群众“信访不信法”问题；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开展涉企执法专项整治，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群众和企业合法权益。
三是创新普法模式，增强宣传实效。持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打造接地气、易传播的普法内容，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的普法需求；以“八五”普法和法律“八进”活动为抓手，开展大众化、差异化、互动式普法宣传，聚焦未成年人、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普法；强化“法律明白人”队伍建设，开展常态化培训，提升队伍履职能力，推动普法宣传向牧区、田间地头延伸，实现全覆盖、入脑入心；加强各部门普法协同，督促各部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形成工作合力，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